采购需求
1.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等相关要求，摸清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需建立融合排放清单体系，构建覆盖工业、交通、农业、居民生活等全领域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实现两类排放源数据的一体化管理，为“双碳”目标与空气质量协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国家、省、市的相关要求，建立西安市污染源数据库，更新西安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及报告。支撑政策制定与评估，精准识别重点排放行业与区域，量化减排潜力，支持政府制定差异化管控措施、减排路径规划及政策效果动态评估。通过清单编制建立标准化核算方法，完善本地化排放因子库，推动监测、统计与监管体系的衔接，提升环境治理精细化水平。
项目内容主要包括（1）建立西安市融合排放清单方法论体系；（2）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与校核；（3）排放量核算；（4）构建西安市2023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数据库；（5）编制西安市2023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报告。
本项目行业属性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2.服务内容与要求
2.1项目内容
（1）建立西安市融合排放清单方法论体系。
基于生态环境部《大气污染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等规范，结合西安市能源结构、产业特征和城市发展水平，制定适用于本市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方法论体系，确保数据可比性与可追溯性。明确各类排放源的分类体系、核算方法、推荐本地化的排放因子和活动水平数据获取途径。
（2）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与校核。
通过数据调阅、现场调研等手段获取全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活动水平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统计年鉴、能源报表、环境统计、企业在线监测、交通流量数据、住建部门、农业部门、城管部门、公安交管部门等。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交叉校验、逻辑审核和合理性分析，对关键数据缺失或质量不高的部分，组织开展必要的补充调研、实地监测或问卷调查。
（3）排放量核算与空间分配。
依据建立的方法学，分源类、分区域（区县级）、分燃料/分工艺核算2023年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对西安市19个区县（开发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挥发性有机物（VOCs）、氨（NH3）、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黑碳（BC）和有机碳（OC），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和氢氟碳化物（HFCs），涵盖电力热力源、工业源、移动源、生活源、扬尘源、农业源、储存运输源和废弃物处理源等排放源，空间分辨率至区（县）级。
（4）构建西安市2023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数据库。
建立涵盖西安市各区县电力热力源、工业源、移动源和油品储运销、生活源、农业源和废弃物处理源、扬尘源、生活溶剂使用源、餐饮源等污染源，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挥发性有机物（VOCs）、氨（NH3）、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黑碳（BC）、有机碳（OC）、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等14种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的融合排放清单数据库，以EXCEL形式呈现。
（5）编制西安市2023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报告。
基于清单分析结果，编制西安市2023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报告，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或其他行业认可的方法，对清单核算结果进行不确定性分析，评估清单的可信度。识别西安市关键排放源、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提出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政策建议。
2.2项目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立西安市融合排放清单数据库，摸清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支撑政策制定与评估，精准识别重点排放行业与区域，支持政府制定差异化管控措施、减排路径规划及政策效果动态评估。通过清单编制建立标准化核算方法，完善本地化排放因子库，推动监测、统计与监管体系的衔接，提升环境治理精细化水平。
2.3编制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关于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
3.《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环办大气函〔2024〕28号）
3.《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4.《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2.4服务、产品（如有）执行的标准、规范：
（1）国家标准、规范     /      ；
（2）行业标准、规范     /      ；
（3）地方标准、规范     /      ；
（4）团体标准、规范     /      ；
（5）企业标准、规范     /      。
2.5 本章2.4条未明确服务（产品）执行标准、规范的，按下列方法进行选择：
□ 顺序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有国家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以此类推）；
□ 最高标准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哪个标准高执行那个标准）；
[bookmark: _GoBack]√ 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
